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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4月 8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4月 1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6月 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07 月 22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90081127B 號

函「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辦理。 

二、目的： 

(一) 維護校園安寧，提供學生良好學習環境及因應突發事件和重

大災害之防救，確保校園暨學生安全。 

(二)預防特殊意外事件，增高處理偶發事件效能，以減輕損害。  

(三) 藉由「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以下簡稱「校安

中心」）之設置，爭取時效、掌握機先，以通報、指導、管

制、協調、指揮等手段，即時協助學校處理校園危機事件。 

三、校園危機事件之種類區分： 

(一) 自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水災、火災等非人為因素，且無

法完全預防之事件。 

(二) 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含車禍、海空難)、山難、急性疾病

傳染、集體食物中毒、建物倒塌、溺水、運動傷害等無法預

知，而對學生造成嚴重傷害者。 

(三) 犯罪案件：如械鬥、偷盜、殺害、搶奪、勒索、性騷擾、性

侵害、詐騙、私製(藏)械彈等違紀犯法事件。 

(四) 自傷及自殺事件：如自殺、自殘、暴力傷害等影響自身或他

人之行為。 

(五) 其他重大事件：如涉及非法聚眾、集會抗爭、示威、罷課、

滋事等，對學校、社會、國家成重大傷害之行為與活動。 

四、校安中心編組與職掌： 



依任務區分為決策小組、作業管制組、行政支援組、新聞組與輔

導組等五組，負責重大校園危機事件之通報處理及緊急應變指

揮。 

(一) 決策小組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進修學院院長及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

（以下簡稱「諮輔中心」）主任等人編成。 

(二) 作業管制組由學務長、軍訓室主任、生輔組組長、課指組組

長、住宿組組長及全體軍訓教官暨校安人員編成。 

(三) 行政支援組由總務長、採購暨資產管理組、駐警隊隊長、營繕

組組長、文書組組長、出納組組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及醫護室主任編成。 

(四) 新聞組由主任秘書及專門委員編成。 

(五) 輔導組由諮輔中心之諮商輔導老師及特殊教育中心之資源教室老

師編成。 

※編組職掌表詳如附表一。 

五、校園危機事件處理要則： 

(一)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1. 編成：係由校安中心決策小組組成，視實際需要請危機個

案之相關當事人組成。 

2. 會商時機： 

(1) 本校校園危機事件發生後，校安中心總幹事得依校長

指示或視事件之必要性，簽請校長核定後，召集成員

會商之 

(2) 會議主席由校長或副校長或校安中心總幹事擔任之。 

3. 權責： 

(1) 評估狀況並研商處理原則與方式。 



(2) 校安中心總幹事依上述原則指導、分配本校校安中心

相關單位任務，並督導執行之。 

(3) 指定相關業管單位完成報告(紀錄)，並通知當事人親

屬 

(4) 評估結果，並決議是否結案。 

(5) 負責協調連絡及新聞發布。 

(6) 將事件處理情形報告校長及呈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二) 緊急疏散之指揮：本校集會場所發生危機事件，須做緊急疏

散時，會場指揮要點如下： 

1.會場指揮人員： 

(1)全校週會、運動會……等集會時，學生事務處值勤人

員應按時到達會場，並為當然之會場疏散指揮者，值勤

人員未克出席時，應事先報備並請代理人出席，代理人

視同當日之值勤人員。 

(2)非全校性之集會，集會負責人應事先指定會場疏散指

揮人員，或由該項集會負責人自行擔任之。 

2.緊急疏散： 

(1)危機事件發生時，指揮人員可視災難情況之嚴重性及急

迫性不待會場負責人之指示，而依災難處理原則與要領

逕行指揮會場人員疏散。 

(2)集會場教職員工應協助指揮人員優先疏散學生。 

(三) 緊急處理： 

本校各相關行政單位負責人，值勤人員，駐警人員在接獲危

機事件報案後，若災難地點在校園或短暫車程可達之附近地

區，應即告之最近之同仁知曉，俾以向上反映，並迅速趕抵

現場瞭解現況，或先施以傷患搶救或隔離、拆除危險物品等



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 商請警情檢調等支援時機：  

1. 有關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犯罪案件、自傷事件等緊急危

機事件需要即刻請警察單位緊急協助搶救死、傷人員，或

學校重大財物受損及嚴重影響校園安全時，任何人可不待

指示，即電請警察、救護單位來校協助處理。 

2.非本校師生，在校內非法聚眾、集會抗爭之行為，則由總

務處先行指派專人拍照存證或全程錄影，並經校長核示

後，即請警情檢調等單位來本校支援處理。 

3.本校師生有非法行為，或在校園內非法聚眾、集會抗爭、

罷課、滋事等行為，且有下列情形，嚴重危害校園安全

時，經緊急應變小組決議後，商請警情檢調等單位來本校

協助處理。 

(1) 非法行為經警情檢調查屬實，經該單位持搜捕令來校

和有關單位協商過後時。 

(2) 有危害本校師生人身安全之徵侯時。 

(3) 有破壞本校財物之徵侯，並將使學校蒙受重大財物損

害時 

(4) 嚴重干擾本校大部份師生之出入、上課、及正常作息

時。 

(五) 本校校園危機事件處理連絡電話如附表二，校園危機事件處

理作業流程如附表三。 

六、實施細則由學生事務處訂定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表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安中心」編組職掌表 

組別 職稱 編組人員 工作職掌 

決
策
小
組 

召集人 校長 
負責應變小組召集，指揮督導校園安全事

件處理之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 副校長 

襄助組長召集應變小組，指揮督導校園安全

事件處理之全般事宜。 

總幹事 學務長 

副總幹事 

教務長 

總務長 

研發長 

進修學院院長 

諮輔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 負責校安事件新聞發言。 

作
業
管
制
組 

組長 學務長 承決策組指示負責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 

副組長 

軍訓室主任 

襄助組長執行校園災害管理機制運作之全

般事宜、執行校安中心事件之處理。 

生輔組組長 

課指組組長 

住宿組組長 

組員 
軍訓教官暨校安

人員 
執行校安中心輪值、校安災害事件處理。 

行
政
支
援
組 

組長 總務長 負責硬體設施災害指導、宣導協調處置。 

副組長 駐警隊隊長 襄助組長設施災害指導、宣導協調處置。 

組員 
採購暨資產管理

組組長 
執行相關硬體設施災害協調及處理事宜。 



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主任 

營繕組組長 

文書組組長 

出納組組長 

醫護室主任 
管制衛保組執行相關驗傷分類及初步急救

事宜。 

新
聞
組 

組長 主任秘書 負責校安事件媒體溝通與新聞發言。 

組員 專門委員 
協助組長處理媒體溝通與新聞稿撰擬事

宜。 

輔
導
組 

組長 諮輔中心主任 負責全般校安事件輔導相關事宜。 

組員 

諮商輔導老師 
依組長指示隨時支援校園安全事件心理輔

導工作事宜。 

資源教室老師 
特殊教育學生由資源教室協助後續輔導安

置。 

 

  



附表二： 

校園危機事件處理連絡電話 

單位 電話 

教育部校安中心 (02)3343-7855、3343-7856 

防詐騙專線 165 

婦幼保護專線 113 

彰化縣警察局 110 

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 (04)722-2439 

分局刑事組 (04)722-2212 

交通警察隊 (04)724-3490 

卦山派出所 (04)728-4292 

泰和派出所 (04)723-7560 

大竹派出所 (04)738-1107 

彰化調查站 (04)723-6116 

彰化後備指揮部 (04)722-2617 

彰化救國團 (04)723-1157 

彰化憲兵隊 (04)724-5889 

彰化消防隊 119 

彰化基督教醫院急診室 (04)725-5123 

秀傳醫院急診室 (04)723-8196 

法律顧問 (04)725-1133、0935681296 

  



1.集會場負

責人迅即指

示會場執勤

人員或事先

指定之指揮

人員即刻處

理。 

2.指揮人員 

接獲指示或

自行發現即

將發生，應

不待指示迅

即至會場指

揮位置按左

列要領指揮

師生避難。 

 

 

1. 報告校長 

2. 面報學務長 

3. 上傳校安中心

與有關單位連

繫 

4. 通知召開緊急

應變小組會議 

5. 評估狀況並研

商處理原則與

方式 

6. 蒐集有關資料 

附表三：校園危機事件處理作業流程 

一、工作項目：校園危機事件預防及處理 

二、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 

三、協辦單位：秘書室、教務處、總務處、研發處、進修學院、諮輔中心 

 

       警訊                     緊急處理                    建 檔 

     災難發生            目擊者報案   集會現場發現         生活輔導組                   

                            

1. 自然災害 

2. 意外事故 

3. 犯罪案件 

4. 自傷及自殺 

案件 

5. 其他重大事件 

 

 

 

 

 

 

 

 

  

1.報案單位   

(1)各相關行
政單位  

(2)值勤教官
暨校安人
員(5753)       

  (7232154)    

(3)駐警人員    

  (5861)       

  (7911) 

2.接案人員
迅即通知附
近同仁並請
求協助。 

3.任何災難
若在校園或
抵現場，緊
急處理其要
領如下： 

(1)先行搶救
傷患 

(2)迅做人員
疏散 

(3)隔離或拆
除危險物
品 

(4)瞭解現場
重要情形
並準備向
上回報。 



 

 

 

1. 由校長主持緊

急應變小組會

議。 

2. 依案情分別召

集相關單位人

員研商並分配

任務。 

3. 校安中心總幹

事指導、分

配、督導各任

務小組執行各

項工作。 

 

 

 

1. 行政管理人員： 

(1) 校安中心為連

絡中心。 

(2) 彙整有關資料

與佐證文件。 

(3) 執行各項工

作。 

2. 諮商輔導人員： 

(1) 接觸當事人及

有關人員。 

(2) 進行生理、心

理及社會層面

之專業輔導諮

商與治療工

作。 

(3) 進行個案追蹤

與研究。 

(4) 建立完整檔

案。 

 

 

 

1. 評估結果後結

案。 

2. 由相關業管單

位完成報告(紀

錄)並通知當事

人親屬。 

3. 負責協調連絡

及新聞發布。 

4. 報告校長事件

處理經過情

形。 

5. 陳報教育部校

安中心。 

 

      分 類                   處 理                    結 案 

   緊急應變小組            行政管理人員            緊急應變小組 

                            諮商輔導人員 

 

 

 

 

 

 

 

 

 

 

 

 

 

 

 

 



第 1 頁，共 1 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準則

87.09.02 行政會議通過 

90.06.28 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討論通過 

90.12.05 行政會議通過 

95.11.15 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討論通過 

96.01.10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4.08 行政會議修正公布第三點 

98.10.07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6.25 安全衛生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0.03 行政會議修正(原名稱：安全

衛生委員會設置準則) 

一、 本校為維護校園環境品質、預防職業災害，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令」，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為任務編組，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環安中心

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其餘各委員由校長遴聘相關單位主管、人事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校安人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醫

護人員、教師及勞工代表等擔任委員。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

得續聘。 

三、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會議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四、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有關計畫，訂定校園環安衛政策與管理系統推動。 

(二) 研議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三) 研議防止儀器、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藥品等之危害。

(四) 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 研議健康管理事項。

(六) 研議校長交付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本準則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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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防護團111年度服勤召集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本校防護團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39

條。 

二、彰化縣政府110年11月17日府授警防字第1100412238號函

頒「本縣本校防護團110年度服勤召集實施計畫」。 

貳、目的 

為有效運用民力，發揮民間自衛自救功能，共同防護人民生

命、身體、財產安全，以達平時防災救護，戰時有效支援軍事

任務。 

參、編組現況 

一、團長：1人，由校長兼任 

二、副團長：3人，由副校長、總務長兼任 

三、總幹事：1人，由採資組組長兼任 

四、幹事：9人，由總務處秘書與採資組人員兼任 

五、設消防隊（班）、救護隊（班）、防護隊（班）：100 人，

教職員兼任 

六、管制中心由校安中心兼任 

肆、訓練演習 

一、訓練： 

 (一) 常年訓練：防護團召集編組成員 1/3 以上人員參加，每

年度實施 1次，每次以 4小時為原則。 

 (二)其他訓練：依實際需要實施。 

二、演習： 

(一)配合災害防救演習：依災害防救法第 25條規定，參與各

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實施之災害防救演習。 

(二)全民防衛動員演習：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26條規定

實施必要之演習。 

(三)全民防空演習：參與國防部實施之全民防空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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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演習：依實際需要實施。 

三、以上經常辦理之訓練與演習，應以助益推展民防工作、強

化民防知識、統一民防觀念、精進工作技能、加強戰備準

備、防空警覺與提高緊急應變效能為目標。 

伍、召集對象 

本校防護團編組人員。 

陸、服勤召集 

一、召集方式： 

(一)本校防護團辦理民防人員服勤或支援軍事勤務召集，應

簽發召集通知書，載明下列事項，並應於報到10日前送

達受召集人（但因協助搶救重大災害、戰時、事變時或

特殊事故，得以適當方式先行通知召集，再補發召集通

知書，不受於報到10日前送達之限制）: 

1、受召集人姓名及編組職稱。 

2、召集事由及報到時間、地點。 

3、應著用服裝及攜帶裝具。 

4、預定解召時間。 

5、前項解召時間，必要時得延長之。 

(二)民防人員接獲服勤或支援軍事勤務召集通知後，應依規

定時間，著用服裝及攜帶裝具，到達指定地點報到。但

於召集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

本校防護團申請准許免除召集： 

1、罹患傷病，須休養或治療者。 

2、其直系血親或配偶罹患重病或死亡，非本人不能處理

者。 

3、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非本人不能處理者。 

4、結婚者。 

5、航行國外商船、遠洋漁船船員，無法返回者。 

6、參加政府機關（構）或公營事業機構主辦之訓練、進

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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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參加政府舉辦之考試或學校入學考試者。 

8、有其他具體事證，足以證明無法參加召集者。 

(三) 本校防護團得於年度開始前簽發整年度之「服勤」召集

通知書(於年度服勤召集欄勾選，召集時間填註111年1月

1日0時至同年12月31日24時止，實際服勤時間依勤務分

配表為準)，至遲於年度開始10日前送達協勤人員簽收，

以達保障民防人員協勤權益及節省行政作業雙重目的。 

二、延長解召： 

解召時間之延長，由本校防護團視實際狀況決定並以書面

公布。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之。 




